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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报道

民法典人格权编草案、 侵权责任编草案

三审稿 22 日提交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十二次会议审议， 其中人格权编草案三审稿

进一步明确了人格权范围。

此前， 人格权编草案二审稿向社会公开

征求意见， 有的意见认为， 人格权是人格权

编中的核心概念， 建议对这一概念的定义予

以界定， 明确哪些权利属于人格权。 对此，

民法典人格权编草案三审稿中增加一款规

定： 人格权是民事主体享有的生命权、 身体

权、 健康权、 姓名权、 名称权、 肖像权、 名

誉权、 荣誉权、 隐私权等权利， 并将关于民

事主体人格权受法律保护的规定单列一条。

此外， 人格权编草案三审稿中还明确与

人体有关的科研活动不得损害公共利益。 草

案二审稿中规定， 从事与人体基因、 人体胚

胎等有关的医学和科研活动的， 应当遵守法

律、 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 不得危害人

体健康， 不得违背伦理道德。 草案三审稿采

纳各方意见， 在该条中增加规定： 从事此类

活动“不得损害公共利益”。

据了解， 在同时审议的民法典侵权责任

编草案三审稿中， 对草案二审稿中“自甘风

险” 等规定作出如下修改： 一是自愿参加具

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 因其他参加者的行

为受到损害的， 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

承担侵权责任， 但是其他参加者对损害的发

生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 二是如果活

动组织者为学校等教育机构， 应当适用学校

等教育机构在学生受到人身损害时的相关责

任规定。

同时， 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草案三审稿还

完善了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对侵权通知的有关

规则， 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 应

当及时将该通知转送相关网络用户， 并根据

服务类型的不同采取必要措施。

■ 详见 B8

□记者 胡蝶飞

本报讯 日前， 市政府印发 《上海市

“互联网 + 监管” 工作实施方案》 （下简称

“方案”）。 根据 《方案》， 本市“互联网 + 监

管” 系统将在 9 月底前上线试运行， 12 月底

前正式上线运营。

《方案》 共明确了 12 项具体任务。 包

括： 全面梳理形成监管事项目录清单； 加快

建设上海市“互联网 + 监管” 主题数据库；

建设“双随机、 一公开” 监管子系统； 大力

推进部门联合监管； 积极推行移动监管； 全

面实施市场主体信用监管； 协同开展无证无

照治理； 积极处理投诉举报； 加强风险研判

和预测预警； 做好与国家“互联网 + 监管”

系统的对接； 强化全市“互联网 + 监管” 系

统统一部署应用； 建设完善面向社会公众的

服务界面。

根据 《方案》， 依托上海市事中事后综

合监管平台， 建设上海市“互联网 + 监管”

系统， 与国家“互联网 + 监管” 系统、 本市

各有关部门监管业务系统互联互通， 全面归

集各类监管数据， 建设完善行政执法监管、

风险预警、 分析评价等子系统， 为开展“双

随机、 一公开” 监管、 联合监管、 信用监管

等提供支撑， 推动实现规范监管、 精准监

管、 联合监管。

2019年 9 月底前， 全面完成上海市“互

联网 + 监管” 系统建设任务， 实现与国家

“互联网 + 监管” 系统对接， 并上线试运行。

开展监管数据共享利用、 “双随机、 一公

开” 监管、 联合监管、 风险预警、 监管方式

创新等重点领域试点。 2019 年 12 月底前，

上海市“互联网 + 监管” 系统正式上线运

行， 全面完成国家“互联网 + 监管” 试点示

范工作任务。

根据 《方案》， 本市将大力推进部门联

合监管。 依托上海市“互联网 + 监管” 主题

数据库， 统筹建设统一的联合监管子系统，

明确联合监管的线上程序规则， 实现跨地

区、 跨部门联合执法、 审批联动、 抄告抄

送、 协查协办、 专项整治等功能。 建立联合

监管清单， 开展跨地区、 跨部门联合监管。

全周期记录联合监管过程， 实现联合监管任

务执行全过程“看得见”、 可追溯。 同时积

极推行移动监管， 结合实际， 借助大数据、

云计算、 移动办公等技术， 探索开展监管方

式创新试点， 积极推动“智慧监管”、 精准

监管、 有效监管。

同时， 全面实施市场主体信用监管。 落

实 《上海市社会信用条例》， 建立完善信用

信息应用清单， 开展规范化、 标准化数据应

用， 支撑本市各有关部门在事前准入、 事中

事后监管过程中加强信用监管工作。 对接公

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 建设联合奖惩功能模

块， 优化信用联合惩戒实施机制， 开展本市

信用联合奖惩工作， 落实国家信用联合惩戒

任务。 全过程记录信用联合奖惩工作情况，

实现闭环管理， 确保全程可追溯。 此外，

《方案》 还要求协同开展无证无照治理。

□记者 夏天

本报讯 上海市政府昨天举行新闻发布

会， 介绍本市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情况。

记者获悉， 上海在全国率先建立养老护理员

数据库， 把护理员的能力、 诚信等情况纳入

信息系统， 以此“增能” 服务老人质量； 上

海也正重点构建养老机构守信激励和失信惩

戒机制， 建立“红名单” 和“黑名单” 制

度。 今年的“敬老月” 期间， 市民政局计划

公布一批“黑名单”， 将养老机构虐老欺老

行为、 重大安全责任事故、 违法违规开展金

融活动等行为纳入“黑名单”， 并依法严厉

查处， 以后每年定期向社会公布。

发布会介绍， 截至 2018 年底， 本市户

籍老年人口已达 503.28 万， 占户籍总人口

的 34.4% （按常住人口约 23.5%）。 上海的平

均期望寿命已达 83.63 岁， 位居世界前列。

至 2018年底， 全市已建成养老机构 712 家、

床位 14.4 万张； 建成“枢纽型” 社区综合

为老服务中心 180家； 以短期住养照料为主

的长者照护之家 155家， 养老服务供给总量

持续增加。

发布会披露， 今后， 上海社会养老服务

体系还将在“增量、 增能， 增效” 上重点加

强， “增能” 重点关注养老护理员队伍建

设， 以及行业监管两个方面。 未来， 上海将

重点做好养老护理员队伍职业化、 扩大养老

服务员从业规模、 引导全社会尊重养老护理

员的劳动创造等三项工作。

市民政局表示， 在推动养老护理员队伍

职业化、 可持续发展中， 上海将采用统一的

综合评价标准、 统一的职业技能标准、 统一

的服务费用支付体系、 统一的养老护理员数

据库。 其中， 上海将于全国率先建立养老护

理员数据库， 把护理员的能力、 诚信等情况

纳入信息系统， 以此提高服务老人的质量。

加强行业监管方面， 市民政局表示将加

快健全养老服务质量日常监测机制。 从今年

开始， 全市养老机构已全面开展服务质量日

常监测工作， 这项监测设计了 90 项评价指

标， 将通过第三方机构进行监测， 监测结果

向全社会公开。 今后上海将进一步完善和修

订已有的各类养老服务标准， 同时加强标准

的应用， 实现贯标全覆盖， 不断提升服务质

量和水平。

上海将加快建立以信用为核心的联合惩

戒机制。 去年， 本市出台了养老机构失信信

息归集和使用管理办法， 接下来要重点构建

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 建立“红名单”

和“黑名单” 制度。 今年的“敬老月” 期

间， 市民政局计划公布一批“黑名单”， 将

养老机构虐老欺老行为、 重大安全责任事

故、 违法违规开展金融活动等行为纳入“黑

名单”， 并依法严厉查处， 以后每年定期向

社会公布。

另据市民政局披露， 增量的一个指标是

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 要在街镇全覆盖的

基础上实现数量“翻番”，即不少于 400 家；另

一个指标是社区老年助餐服务场所， 要在现

有基础上实现总量“翻番”，达到 1600家。

增效则着眼于活力可持续， 明显扩大社

会有效投资， 释放养老服务消费潜力， 激发

各类市场主体活力， 包括大力推进公建民营

养老服务设施、 营造更公平的养老服务市场

环境、 在长三角养老服务区域合作上实现新

突破。

上海将每年定期公布养老机构“黑名单”

虐老行为违法金融活动将上榜
本市出台“互联网+监管”工作实施方案

“互联网 +监管”系统下月上线试运行

民法典立法拟进一步明确人格权范围

日前， 本市虹口区江湾镇街道虹

湾社区针对辖区内的敬老院展开了一

场食品安全事故应急演练。 演练现场

模拟彩虹湾敬老院老人发生疑似食物

中毒事故。 虹口区卫生监督等多单位

现场协同配合， 紧急处置， 争取把食

物中毒事故风险降到最低， 演练为以

后应对突发食品安全事故积累了实战

经验。

图为卫生监督执法人员现场检查

寻找“食物中毒” 源头

记者 王湧 摄影报道

摸拟“食物中毒”

展开应急演练


